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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(2025)苏 0508破 5号之二

申请人：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代表人：丁伟，管理人负责人。

2025年 5月 9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，苏州万协消防

工程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分配,现有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

用，请求法院宣告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，并终结破产

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7

日设立，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，公司股东为张臻韬持股 100

％。工商登记地址为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广济南路 18号（中盛艾

美广场 6层 6F-01），法定代表人张臻韬，登记机关为苏州市姑

苏区行政审批局。

在破产清算程序中，管理人未接管到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

公司银行存款，也未查询到该公司名下不动产、对外投资、知识

产权等财产登记信息。

截至 2025年 4月 2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之日，共有 4家普

通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申报债权总金额为 484919.54元。

经审查认定税收债权 13696.21 元、社保债权 49468 元、普通债

权 420965.33元，不予认定金额 790元。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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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无职工债权。2025年 5月 6日，本院根据管理人申请，出具

（2025）苏 0508破 5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确认上述债权。

截至申请之日止，管理人为履行职务产生的破产费用 400元，

其中刻制管理人印章费用 300元、邮寄费 100元。

另查明，管理人经调取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内

档查明，股东张臻韬的出资认缴时间为 2036年 12月 31日，但

无验资报告等材料证实已出资。后管理人通过梳理苏州万协消防

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，未发现备注为“出资

（款）”、“投资（款）”、“注册资本（金）”等的出资记录。

同时，管理人称张臻韬在接受其询问时自认 50万元认缴出资额并

未实缴。因此，管理人制作了《提起追收未缴出资纠纷诉讼的方

案》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。经表决，5家债权人均同意提

起以上应收账款诉讼，但仅有 1家债权人同意垫付诉讼费，该 1

家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债权人数的 20%，其所代表的债权额

117652.68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36.33%，该诉讼方案因此

最终未通过表决。管理人于会后征询了各债权人垫付诉讼费用的

意愿，仅有两家债权人同意垫付。虑及股东张臻韬已经被纳入失

信被执行人且被限制高消费，即便追收未缴出资纠纷的诉讼胜诉，

也存在执行不能的风险，故该两家债权人表示暂不起诉张臻韬追

收未缴出资。此外，管理人称其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中披露

了朱国元在担任债务人股东、监事期间曾收取债务人巨额资金的

情况，涉及的金额高达 467130元。会后，管理人继续要求朱国元

就前述 467130元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资金合理去向的证据，但其

未提供。对此，两名愿意垫付诉讼费用的债权人要求管理人起诉

朱国元从债务人处获得的非正常收入及侵占的财产。目前，管理

人已就此向本院对朱国元提起诉讼。

本院认为，债务人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且不具备重整或和解的可能，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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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符合

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暂无破产

财产可供分配，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支

持。破产程序终结后，管理人继续履行相应职责。管理人已依法

向债务人的前股东朱国元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之诉。

如后续有追回的破产财产，可以按照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追加

分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一

百零七条第一款、第一百二十条，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    一、宣告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；

二、终结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程序；

三、破产程序终结后二年内发现有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

当分配的其他财产的，苏州万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债权人可以请

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  判  员      徐  欣

审  判  员      翁迎晓

审  判  员      刘  欢

二○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

书  记  员      林弘洁


